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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专科学生国家资助政策
在高等教育本专科阶段，目前已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资 助政策体系。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新政策文件为准。
[bookmark: _Toc29434]1.国家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特别优秀的二年级及以上全 日 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年奖励 12万 名，每生每年 10000 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每学年按《四川轻化工大学本、专科学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进行评选，凡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9月向所就读学院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512]2.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 级及以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 每生每年 6 000 元。每学年按《四川轻化工大学本、专科学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进行评选，凡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9月向所就读学院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5647]3.国家助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在校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700元，我省分设为每生每年4900元、3700元和2500元三个档次。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每学年按《四川轻化工大学国家助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进行，凡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9月向所就读学院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2416]4.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负担，并按约定偿还本金。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 22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70个基点执行（LPR5Y-0.7%）。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向户籍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向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咨询电话查询方法：关注“ 四川学生资助 ”微信公众号，点击“为您服务 ”和“热线电话 ”）。同一学年内，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类型的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一般为6—10月，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一般为 9—10月（学校需注明本校是否开办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项目）。
[bookmark: _Toc1997]5.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实行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 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学费减免金额，按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本专科学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元，超出 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10月前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3495]6.四川省省属高校毕业生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 奖补
四川省省属高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自愿到艰苦边远地区基 层单位就业、连续服务满 3 年及以上的，对其实施学费奖补。奖补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确定，每生每年不超过 6000元，奖补年限以毕业生最后学历的实际学制为准。奖补款项一次性发放。部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向就读高校申请，市（州）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奖补由各地参照省政策制定执行。外省高校毕业生到我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按“谁用人谁资助 ”原则，由就业所在地县（市、区） 自行制定政策执行。
[bookmark: _Toc6648]7.师范生公费定向培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
[bookmark: _Toc31066]培养计划

公费师范生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简称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期间不用缴纳学费、住宿费，还  可获得生活费补助。有志从教并符合条件的非师范专业优秀学生，在入学两年内，可按规定转入公费师范专业，高校返还学费、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助。具体事宜，可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咨询。
[bookmark: _Toc29800]8.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原新生入学资助）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大一新生，可向毕业高中学校或户籍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 500 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1000元。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开学报到前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1296]9.筑梦奖学金
奖励品学兼优且获得过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国家助学贷款学生，每生每年 4000元。按学年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11-12月向就读高校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9554]10.勤工助学
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 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申请时间和具体流程，可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
 11.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大一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时，通过高校开设的“绿色通道 ”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困难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bookmark: _Toc1744]二、四川轻化工大学校内资助简介
[bookmark: _Toc12474]1.校内优秀学生奖学金
我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用于表彰勤奋学习，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按在校生人数6%、10%、15%比例分别设有：一等奖学金，每生每学年1000元;二等奖学金，每生每学年600元; 三等奖学金，每生每学年300元。在校生获得表彰奖励必须遵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评定依据可为综合素质测评得分或学分绩点，各学院须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评定标准，在规定的指标范围内进行评定。同时要求1.评选期间无补考或重新学习记录，获得本专业该学年规定的学分。2.学分制学生按平均学分绩点排名评定;以学院为单位进行评定，原则上对同年级同专业同学历层次学生作为一个评选单位进行统一排名。3.平均绩点计算办法、考查课五级分换算值按照《四川轻化工大学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Toc18491]2.学费减免  
我校学费减免基本条件:1.属于我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3.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测评分在本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的排名应名列前茅。学费减免人数不超过全校学生人数的千分之五。减免金额按减免人数人均 2000元计算。其它已按国家有关政策进行减免的，不适用此办法。学费减免工作一般在每学年下学期开展。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核定各学院减免名额报学校批准后下达学院。学院负责通知学生提出申请并进行民主评议和审核、公示。各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再公示，报校领导审批。同一学年内，已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同学原则上不再享有学费减免。
[bookmark: _Toc170]3.爱心基金
四川轻化工大学在校全日制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基金资助: 1.患严重疾病;2.遭遇意外伤害并导致身体严重损伤等危重后果的;3.家庭遇突发变故、重大灾难或重大疾病而导致学生学习生活困难的;4.学校倡导的定向援助; 5.应当给予援助的其它情形。大学生“爱心基金”的资助额度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捐助人指定捐助的除外)。因特殊情况，需超额使用的，须学校分管领导批准。
[bookmark: _Toc24186]4.勤工助学
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勤工助学: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2.有一定的课余时间，能保证按时参加勤工助学工作; 3.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4.勤奋学习，成绩合格，积极上进;5.责任心强，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学生原则上必须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名学生只能从事一份校内勤工助学工作。校内固定岗位按月计酬。以每月40个工时的酬金等于自贡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计酬基准。酬金标准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意可适当上下浮动。校内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每小时酬金原则上为每小时12元人民币。

[bookmark: _Toc25565]三、研究生资助政策简介
在高等教育研究生阶段，目前已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研究生资助政策体系。（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新政策文件为准执行）
[bookmark: _Toc6832]1.国家奖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研究生。全国每年奖励9万名，其中硕士研究生7万名、每生每年20000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按学年进行申请，申请时间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30458]2.学业奖学金
激励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而设立的奖学金。资助面为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的40%，具体分为三档：硕士研究生一等每生每年10000元、二等每生每年8000元、三等每生每年6000元。按学年进行申请，申请时间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7875]3.国家助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的基本生活支出。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3000元。按学年进行申请，申请时间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29858]4.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5000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负担，并按约定偿还本金。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70个基点执行（LPR-0.7%）。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向户籍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向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咨询电话查询方法：关注“四川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点击“为您服务”和“热线电话”）。同一学年内，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类型的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一般为6—10月，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一般为9—10月。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16834]5.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全日制研究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学费减免金额，按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5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符合条件的学生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2773]6.四川省省属高校毕业生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奖补
四川省省属高校全日制应届研究生毕业生，自愿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连续服务满3年及以上的，对其实施学费奖补。奖补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确定，每生每年不超过6000元，奖补年限以毕业生最后学历的实际学制为准。奖补款项一次性发放。部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向就读高校申请，市（州）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奖补由各地参照省政策制定执行。外省高校毕业生到我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按“谁用人谁资助”原则，由就业所在地县（市、区）自行制定政策执行。
[bookmark: _Toc2103]7.“三助一辅”岗位津贴
高校利用教育拨款、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设置研究生“三助一辅”（助教、助研、助管、学生辅导员)岗位，并提供“三助一辅”津贴。按学年进行申请，申请时间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2161]8.校内资助
学校利用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资金以及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资金，设立研究生学校助学金、困难补助等资助项目，具体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22549]四、应征入伍专项资助
[bookmark: _Toc3045]（一）政策介绍
1.应征入伍服兵役高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是指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
2.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3.对退役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bookmark: _Toc3375]（二）资助范围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或学费减免资助期限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对复学或入学后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不在学费减免范围之内;攻读更高层次学历后二次入伍，可以类比第一次入伍享受更高层次学历教育阶段的资助。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或学费减免资助年限按照国家对专科(含高职)、本科、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据实计算。以入伍时间为准，入伍前已完成规定的修业年限，即为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退役复学后接续完成规定的剩余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免的年限；退役后考入高校的新生，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免的年限。
对专升本、本硕连读学制学生，在专科或本科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以专科或本科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在本科或硕士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以本科或硕士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中职高职连读学生入伍资助，以高职阶段学习时间计算。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硕士、高职和第二学士学位阶段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计算。
[bookmark: _Toc25680]（三）资助标准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额，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bookmark: _Toc31326]（四）申请流程
[bookmark: _Toc8343]1.申请学费补偿的流程
（1）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登录全国征兵网（https://www.gfbzb.gov.cn/）在线填写、打印《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以下简称《申请表Ⅰ》，一式两份），加盖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公章后提交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偿一次性还贷款计划书。
（2）学生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Ⅰ》交至入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对《申请表Ⅰ》加盖公章并返还给学生。
（3）学生将《申请表Ⅰ》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中心，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偿一次性还贷款计划书。
（4）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表Ⅰ》进行审核无误后，在《申请表Ⅰ》盖章，一份留存，一份返还给学生。
（5）高校对收到的材料进行复查，符合条件的，向学生进行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bookmark: _Toc1201]2.申请学费减免的程序
（1）退役后自愿回校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和退役后考入高校的入学新生，到高校报到后向高校一次性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填报《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以下简称申请表Ⅱ）并提交退役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或者复学通知单复印件）。
（2）学生资助中心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及时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及时办理学费减免手续，逐年减免学费。
[bookmark: _Toc25665]3.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分为：
（1）《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以下简称申请表Ⅰ）；
（2）《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以下简称申请表Ⅱ）。
注意：填表前，应明确自己属于哪一种情况，需打印哪一类申请表。
①在校生入伍（中途入伍并复学）类：入伍当年在收到《入伍通知书》后，此时需要填写《申请表Ⅰ》（表Ⅰ中“申请类型”选择“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最高申请额度不超过最高标准）；到退役后复学时，此时需要填写《申请表Ⅱ》（表Ⅱ中“申请类型”选择“退役复学”，最高申请额不超过学费额度）。
②毕业生入伍类：毕业后应征入伍，在收到《入伍通知书》后，此时需要填写《申请表Ⅰ》（其中“申请类型”选择“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最高申请额不超过最高标准）。
③退役复学类：保留本校入学资格应征入伍，服兵役结束之后退役且自愿复学，此时需要填写《申请表Ⅱ》（表中“申请类型”选择“退役复学”，最高申请额不超过学费额度）。
④退役入学类:退役后考入本校的学生,此时需要填写《申请表Ⅱ》（表Ⅱ中“申请类型”选择“退役入学”，最高申请额不超过学费额度）。

划重点
1.申请表格内所有内容请在网上填好后再打印，除“申请人签字”，其他所有不能手写；
2.用于学费补偿的账户，银行卡必须是学生本人正在正常使用的社保卡，银行信息需写清开户行详细名称（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天河东支行）。
3.退役入学的学生申请表Ⅱ需要先到退役安置地县区级征兵办公室盖章，然后到退役安置地县区级退役军人事务局盖章；退役复学的学生申请表Ⅱ仅需到退役安置地县区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盖章。
4.每年10月以前提交的材料在本年度处理，10月以后提交的材料放到下一年度集中处理。
5.邮寄材料建议选择顺丰或邮政，或者选择能够将材料送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快递服务，千万不要让材料在快递站滞留哦。
6.已被批准入伍的学生可让家长加入应征入伍资助QQ群了解资助项目，QQ群号：483200354，川轻化应征入伍资助（家属）。
7.材料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
收件人：四川轻化工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易班学生工作站）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学苑街519号
电话：0813-5501441 邮编：6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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